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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崔安印、宋中华：本院受理原告张照奎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
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281号  杜成毅：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
行诉被告杜成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273号  何丹：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
诉被告何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943号  黄仁彬：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诉
被告黄仁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772号  陈志勇：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诉
被告陈志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9290号  周亦帆：本院受
理原告陈紫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9290号民
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519号  被告：李仁方，住
贵州省毕节市大河乡拉乐村拖冲组17号，公
民身份号码：5224011990****4418：本院受理原
告张建青与被告李仁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由于被告李仁方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
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
为：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2000元、利息3000
元，并要求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10月13日09时00分在
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000号  江西新沃运力汽
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
中心物流园区)：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龚云林、江西新
沃运力汽车有限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萧山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784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由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萧山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支付原告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
保险理赔款3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
费1394元，共计1944元，由被告龚云林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000号  江西新沃运力汽
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
中心物流园区)：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龚云林、江西新
沃运力汽车有限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萧山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民事上诉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84民初1000号民事上诉状。被告英
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公司上
诉如下：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内
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由被上诉
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黔2322民初1113号  杨宇：本院受理
的原告王荣洪诉被告杨宇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黔2322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叶荣霞(公民身份号码：522628198608076820)：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
川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2802民初
1015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吴玉振：本院受理原告李昌文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皖0122民初第4292号民事判决书和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陈军：本院受理原告李昌文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22民初第4295号民事判决书和交纳诉讼费
用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2022)苏1283民初3921号  周秀风：本院受理
原告莫建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普裁定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20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317号  钟方富、邹红、四
川省昌林投资有限公司、遂宁众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钟方富、邹红、四川省
昌林投资有限公司、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遂
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2759号  蒋雨晨：本院受
理原告庄星浩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7158号  高雪涛：本院受理
原告董晓云诉你、高大涛、高霞、高俊美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560号  唐伟(公民身份证
号：5001111994****0012)：本院受理原告罗从亮
与被告唐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0000元及利息
4122.12元(从2020年12月3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暂算至2022年6月10日，之后按照同标准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逾
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本案将定于2022
年10月17日08时50分在本院东门三楼4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由审判员吕华杰独任审判，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LIEU CAM TU：原告余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诉状、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经过
9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30
日和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付强强：本院受理原告夏大刚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鄂1381民初19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葛菲：本院受理卢元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604
民初2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张凤云、谢永强、谢永峰、谢永波：原告赵凤珍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吉0881民初79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宋桂红：原告洮南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林国志、洮南市志红农副产品购销有限
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
通知书、保全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中盛(山东)交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魏以荣、胡春香、王鹏硕、王鹏栋诉你方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苏0205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张哲、上海哲盟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合肥
吉运物流有限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22民初
66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讼状，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韩冰、张晓、庄文领：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涡阳县
兴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皖1621民再2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邓卜太)。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利昌源贸易有限公司、刘家骧：本院受理
寿县多礼米业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利昌源贸易有
限公司、刘家骧买卖合同纠纷(2022)皖0422民初
289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2022年9月30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刘昀：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深安生活服务(安徽)有限公司：原告安徽格林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02民初442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伊红伟：本院受理刘俊衣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河北钦茂丝网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河北
安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1125
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李军军：本院受理薛月霜、郑阳阳、蔡慧娟、徐
建霞、翁芒子与李军军服务合同纠纷五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分别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382民初5112号、5113号、5114号、
5115号、511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上述案件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中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关慧勤：本院受理原告王荷芬与被告关慧勤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5040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董鸿达：本院受理原告姚文浩与被告董鸿达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252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6939号  饶大伟：原告乐清
市森泰橡塑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小法庭
一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唐仁贵：本院受理原告文街红诉被告罗昌平、
唐仁普、潘兴焕、吴维现、唐俊、唐仁贵、第三
人范付洪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合肥创实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永祥：本院受
理原告蔡则栋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
942号民事判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杨金峰：本院受理胡浩诉你欠款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南权：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
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
0192民初8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被告南权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贷款本金205，263.28元并支付利息[截至
2022年7月18日，利息15，397.92元、罚息1，698.49
元，自2022年7月19日起至全部贷款本息还清之
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含罚息)]；二、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对登记在被告南权名下位于长春汽
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腾飞大路111号君瑞天城三
区17#楼801号房屋(丘地号：7-4/561-35-801)享
有优先受偿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张保合(居民身份证号413026196903157210)：你尚
未履行本我机关于2022年1月20日对你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京大卫医罚[2022]014号)。依据《行
政强制法》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经3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
达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款3500元、加处罚款
3500元缴至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
行。如不履行上述内容，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如你对此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
之日起10日内到我委进行陈述和申辩。(北京市
大兴区黄村西大街80号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
监督所，电话：010-60283870)。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青林(身份证号：420921197302122670，住址：湖北
省孝昌县周巷镇五泉村一组)：本机关依法查明
2022年5月22日，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生监督员接礼贤镇派出所电话对北京市大兴
区礼贤镇大辛庄中心村一出租房屋监督检查并
调查核实：张青林(身份证号：420921197302122670)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开展口
腔诊疗活动，擅自执业时间自2022年3月初至2022
年5月22日。以上事实有：2022年5月22日现场笔
录、2022年5月22日张青林询问笔录、张青林居民
身份证复印件、2022年5月22日郭中兴询问笔录、
郭中兴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为证。你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
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
款的规定，决定予以你1、没收违法所得0.5万元；
2、罚款人民币10万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改正上
述违法行为。因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大卫医罚[2022]13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61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委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和《行政处罚缴款书》，逾期视为送达。请你
于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没
款。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如不服本处
罚决定，可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
向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北京市大兴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北京市
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止执
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寻人启事

  薛 小 志 ，男 ，6 3 岁 ，身 份 证 ：
411123196005160535，住址：河南省漯河市郾城
区石槽赵村，身高180CM，2008年外出至今未
归，若见到此启事，请尽快同家人联系，如有
知情人，请联系薛女士(15039510937)。


